
钦州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退款办理告知书
一、 退款办理流程。

（一）由缴款人（单位）向执收单位提出退款申请，执收单位对退款资料进行初审，不符合退款规定的，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以及退还申请资料；对符合退款条件的，由执收单位向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申请退款。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对执收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核，不符合退款规定的，说明理由并退还申请资料；对符合退款条件的，将款项退还至执收单位的银行账户，再由执收单位将款项退还缴款人（单位）。退款流程如下图所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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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属于执收单位自身原因造成误缴、错缴非税收入的，由执收单位向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提出退款申请并说明退款理由。

二、退款办理所需资料。

（一）缴款人（单位）需向执收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1.退款申请书（退款申请书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申请退款的原因、法规依据、退款金额、收款账号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，退款申请人属单位的，退款申请上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；退款申请人属个人的，除在退款申请上签名外，还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2.上缴款项的财政票据复印件（如：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罚没款收据》等），未开具财政票据的提供其他付款凭证复印件。属重复缴款的须提供两次或多次缴款凭证复印件。

3.执收单位要求补充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
（二）执收单位需向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提供的资料。

1.书面退款申请（书面退款申请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申请退款的原因、法规依据、退款金额、执收单位收款账号、办理退款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。

2.缴款人（单位）向执收单位提供的所有退款资料（复印件）。

3.执收单位因特殊情况先行垫付资金代为退款的，需提供情况说明及退款凭据复印件。

4.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要求补充完善的其他资料。

5.属执收单位自身原因造成误缴的，由执收单位向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提出退款申请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：一是书面退款申请（书面退款申请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申请退款的原因、法规依据、退款金额、执收单位收款账号、办理退款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）；二是上缴款项的财政票据复印件（未开具财政票据的提供其他付款凭证复印件），属重复缴款的须提供两次或多次缴款凭证复印件；三是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要求补充完善的其他资料。

三、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联系方式

办公地点：钦州市钦北区银河街125号钦州市财政局主楼5楼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（综合科）。

咨询电话：0777-2868093，联系人：姜宇。


